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４８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６４

，

９６５

，

１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５．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同时，以资

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４

，

９６５

，

１２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０１

，

４６１

，

６３２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４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的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份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转增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

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份总数与股东大会决定的本次转增股份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７６

万向三农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４０７

王秋敏

３ ００＊＊＊＊＊＊４５４

陈跃鹏

４ ００＊＊＊＊＊＊２４９

董晓鹏

５ ００＊＊＊＊＊＊３４１

王旭昌

６ ００＊＊＊＊＊＊６６３

陈华敏

７ ００＊＊＊＊＊＊８２３

王新国

８ ００＊＊＊＊＊＊２４２

李文生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增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４

，

８６５ ０．０３７％ １３

，

４８７ １３

，

４８７ １４８

，

３５２ ０．０３７％

１

、高管股份

１３４

，

８６５ ０．０３７％ １３

，

４８７ １３

，

４８７ １４８

，

３５２ ０．０３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４

，

８３０

，

２５５ ９９．９６３％ ３６

，

４８３

，

０２５ ３６

，

４８３

，

０２５ ４０１

，

３１３

，

２８０ ９９．９６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４

，

８３０

，

２５５ ９９．９６３％ ３６

，

４８３

，

０２５ ３６

，

４８３

，

０２５ ４０１

，

３１３

，

２８０ ９９．９６３％

三、股份总数

３６４

，

９６５

，

１２０ １００％ ３６

，

４９６

，

５１２ ３６

，

４９６

，

５１２ ４０１

，

４６１

，

６３２ １００％

六、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４０１

，

４６１

，

６３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８２

元。

七、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

６

号

咨询联系人：李文生 王金红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４

—

２０５９８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４

—

２０５９１００

八、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十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十名，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的议案》，两名关联董事（胡柏剡、王正江）因在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进行了回

避表决；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四名关联董事（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因在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新昌县和丰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

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两名关联董事（胡柏剡、王正江）进行了回

避表决；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日常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四名关联董事（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进行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和审批权限，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细分

关联人

预计年均交易金额

（万元）

去年总金额

（万元）

采购蒸汽 蒸汽 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５０６９

销售产品 产品 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７２０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春晖环保能源

＂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７２００

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杨言中，法定住所为浙江省上虞市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主要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蒸汽供应，垃圾发电和供热技术咨询，电器设备安装（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春晖环保能源经审计的资产合计

２６

，

２９４．０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

，

０１５．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

１５

，

４４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４

，

０６９．６

万元。

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新旅程

＂

）：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吴铁平，法定住所为大连保税区泰华大厦

７３６

，主要经营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商品展

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连新旅程经审计的资产合计

３

，

１２７．８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５４．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

８９７．２４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２．４８

万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胡柏剡、王正江在春晖环保能源担任董事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大连新旅程）与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春晖环保能源和大连新旅程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与春晖环保能源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年均交易额约为

６０００

万元；

预计与大连新旅程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年均交易额约为

７５０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与春晖环保能源签订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度供用汽协议，用汽以吨为单位进行计量，蒸汽价格根据每月总量大小分为五档，每月用量在

１

万吨

以下参照上虞市物价局分档价格结算，用量在

１

万吨以上按用量进行浮动优惠。双方按月结算，结算日为每

月月底前一天，次月

１０

日前付

５０％

款，次月

２５

日前结算清上月汽费。

公司与大连新旅程签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购销协议，交易标的为公司生产所需的维生素类产品及其他医

药中间体销售；交易价格：依照平等、等价有偿、公允的定价原则以当时产品所销往市场的公允价格达成购

销交易，交易结算方式为双方在每笔交易购销合同中另行商定具体产品名称、价格及支付方式。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蒸

汽，通过春晖环保能源集中采购，能减少采购环节和提高使用效率；大连新旅程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有良好

的客户资源，通过大连新旅程销售部分产品将有效扩大产品知名度，增加客户积累。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日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

必要、合理的关联往来；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原则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独立

董事对此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2-

临

043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股东及控股子公司实施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

本次为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共计

2.7

亿元人民币，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新

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3.265

亿元。

●

本次为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共计

1.5

亿元人民币，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新疆天富

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5

亿元。

●

本次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5.485

亿元

(

含本次担保

)

。

●

截止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形。

201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计划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向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

提供

14.5

亿元人民币担保，

用于其向银行申请贷款。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

议案》，同意公司向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共计

4

亿元的担保，用于开立信用证、承兑汇票及银行贷款

等。其中：向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提供

2

亿元担保，向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

1

亿元担保，为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向石河子天富南热

电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详情请见

2012

年

3

月

31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的公司

2012-

临

023

号临时公告。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近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行（以下简称

"

建行石河

子分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行（以下简称

"

中行石河子分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分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乌分行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乌分

行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分行（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区分行

"

）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现公告如

下：

一、与建行石河子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1

、 本保证合同对应主合同为天富集团与建行石河子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2012-53

号 《固定资产贷款合

同》，贷款本金共计

7000

万元整，期限

6

年。

2

、保证担保的范围：是建行石河子分行与天富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补偿

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了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

旅费等费用）。

3

、保证方式：保证人在本合同的担保范围内向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

、保证期间：为建行石河子分行与天富集团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

年。

5

、上述

7,000

万元的担保，包含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天富集团提供

14.5

亿元担保额

度之内。

二、与中行石河子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

、本保证合同对应主合同为天富集团与中行石河子分行之间自

2012

年

5

月

30

日至

2013

年

5

月

29

日止签

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及其补充和修订，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

之主合同。

2

、主债权及其发生区间：

2012

年

5

月

30

日起至

2013

年

5

月

29

日止。

3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

1

）本合同的最高担保本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

（

2

）在本合同所对应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基于该主债

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为了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费用）。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6

、上述

2

亿元的担保，包含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天富集团提供

14.5

亿元担保额度之

内。

三、与中信银行乌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

、本保证合同对应主合同为

2012

年

6

月

6

日至

2013

年

6

月

5

日期间因中信银行乌分行向天富国际经贸公

司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3000

万元整。

2

、保证担保的范围：担保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补偿金、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

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了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旅费等费用）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

3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保证期间：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

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5

、上述

3,000

万元的担保，包含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天富国际经贸公司提供

2

亿元担

保额度之内。

四、与华夏银行乌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

、本保证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发生期间为

2012

年

6

月

14

日至

2013

年

6

月

14

日之间因华夏银行乌分行向天富国际经贸公司贷款、授信等业务发生的债权。

2

、保证担保的范围：担保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补偿金、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

现债权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保证期间：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

1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

2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

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5

、上述

3,000

万元的担保，包含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天富国际经贸公司提供

2

亿元担

保额度之内。

五、与交通银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

、鉴于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称

"

债务人

"

）和交通银行区分行（债权人）签订了主合同（编

号：

S1201000560

，名称： 综合授信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即本公司）

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

2

、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整（敞口部分）。

3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4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各《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

信用证

/

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下同）分别计算。每一《额度使用申请书》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

《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

的《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主合同项下《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

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6

、上述

9,000

万元的担保，包含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天富国际经贸公司提供

2

亿元担

保额度之内。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2-01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8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8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18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062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0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7

月

1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8

日

一、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2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人民币

4,724,188,042.46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4,288,458,659.34

元。

以

2011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人民币

4,288,458,659.34

元为基数， 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 为人民币

428,845,865.93

元。将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的可分配利润人民币

3,859,612,793.41

元的

70%

，按照持股比例向全

体股东进行分配。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

22,755,179,650

股计算，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8

元（含税），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

2012

年度。

3

、发放对象：截止

2012

年

7

月

1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0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7

月

11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7

月

18

日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除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亚吉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和上海久事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

其他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2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10%

的

税率扣除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1062

元。

4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公司将根据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

"

《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10％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股人民币

0.1062

元进行派发。

上述股东均应在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0

日）次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

①

证券账户卡复印

件（需加盖公章）、

②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③

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

④

经办人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等文件资料。如该类股东已就本次现金红利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则除提供上述文件资

料外，还应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

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或者向本公司

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次现金红利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

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安排相关现金红利所得的代扣代缴，并由公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

股人民币

0.0118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也

可按照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在取得经公司代扣代缴的现金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上述文件资料需以专人送达或者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公司。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前述时间

内向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缴企业所得税。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建议参考《企业所得税

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

依照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应当扣缴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未依法

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

税人在中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

，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5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纳，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118

元。

五、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358

号国际港务大厦

联系电话：（

021

）

35308688

联系传真：（

021

）

35308688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2-01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上港十四区功能结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市的城市发展规划及黄浦江沿岸老港区功能结构调整的需要，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按照上海市宝山新城总体规划，实施上港十四区功能结构调整的整体转型开

发。

按照《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宝山区将努力建设发展方式转变

的示范区、城市转型发展的最佳实践区，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公司上港十四区所属地域（即：东

至长江、南至漠河路、西至牡丹江路、北至宝钢护厂河）位于宝山新城规划区域之内，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为

宝山新城生态滨江综合服务区。近期，公司已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协商，确定了关于上港十四区整体

转型开发的相关事宜。另，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港集团

2012-007

公告），将具体

负责上港十四区开发建设等相关事宜。公司将按照上海市宝山新城总体规划要求，加快老港区功能结构调

整，发挥该地域优越的区位优势，将上港十四区所在地域开发建设成集生态滨江、邮轮服务、休闲商务于一

体的生态滨江综合服务区。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

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2-025

债券简称：

11

发展债 债券代码：

12208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发行的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开始支付自

2011

年

7

月

7

日至

2012

年

7

月

6

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顺

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

、证券简称及代码：

11

发展债（

122082

）

3

、发行人：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6.5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及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

6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981

号文核准发行

7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5.65％

，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

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7

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6

日止，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9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

、信用级别：

AA

级

11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65%

。每手

"11

发展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6.5

元（含税）。

三、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6

日；

2

、兑息日：

2012

年

7

月

9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7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发展债

"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

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

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

联系人：汤玉云

联系电话：

0757-86229086

2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

至

45

层

联系人：赵一凡

联系电话：

0755-82943282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2-015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发出通知，

7

月

2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张德潭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

"

上海东方低碳系统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

的议案》。

根据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及

"

十二五

"

规划，为赢得在低碳行业的发展先机，拟由子公司上海凯思达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低碳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房产之窗房地

产信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

上海东方低碳系统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东方低碳系统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

注册地：上海市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由上海东方低碳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凯思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城市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房产之窗房地产信息有限公司四方组成，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各股东分别出资

1000

万元，分别占股份比例

25％

。

企业经营范围：绿色低碳科技地产系统工程咨询设计和总承包业务，暨建筑节能工程设计、工程咨询、

工程总承包、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具体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

董事会构成：董事会成员共

5

名，四方股东分别委派

1

名董事，另聘请独立董事

1

名。董事长即法定代表

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1

票弃权（张民一先生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俞耀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聘任俞耀宏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附：俞耀宏先生简历

俞耀宏，男，

1967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在读

EMBA

，高级会计师。

历任浙江省商业厅财会处副主任科员，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浙江名城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投资部副经理、经理、副总裁，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会计部（资金中心）部长（主任）、职工董事。

曾兼任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新世纪期货有限公司、上海中凯房

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时代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持有本公司限售股股东杭州源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2%

的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通过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2

、经审阅俞耀宏先生的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3

、同意聘任俞耀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黄廉熙、张旭良 、岳意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26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1

、本意向书仅为双方合作意向，存在不确定性；

2

、本意向书中的建设项目尚未经可研论证，未经公司相关决策机构正式批准并立项，用地面积、项目

计划进程、未来开发方式等存在不确定性；

3

、项目的实施涉及土地征用及拆迁，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4

、本意向书中的总投资金额

5

亿元人民币为预估值，具体金额以最终立项、可研、审批通过的金额为

准；

5

、本意向书中的项目推进进度计划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主要内容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与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以下称

"

甲方

"

）签订《香巴拉月光城项目投资开发合作意

向书》，具体如下：

1

、甲方同意由公司对独克宗古城金龙社区（用地面积约

15

公顷）投资开发

"

香巴拉月光城项目

"

，建设

内容包括高端度假酒店和藏文化风情体验区。

2

、由甲方负责成立项目协调组开展项目用地征用、住户搬迁安置等相关协调工作，并同意将香巴拉月

光城项目作为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对待，全面兑现迪庆州招商引资项目相关优惠政策，在土地征用、税费缴

纳、项目审批、基础设施配套及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

3

、由公司负责组建精干的项目工作推进团队，开展可行性研究、项目规划设计、报批等相关前期工作。

公司负责在本项目中引进高端度假酒店。

4

、在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全过程中，公司应始终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独克宗古城

保护条例》为指导，在发展内涵上突出藏文化，与古城融为一体，做到保护与发展的有机结合，实现社区居

民、当地政府与企业发展三方满意。

5

、项目推进进度计划：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协调配合，全力以赴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甲方力争负责

在

2012

内完成该项目所涉用地的征用和协调工作，公司力争在

2013

年内开工建设，

2015

年投入运营。

6

、根据上条进度计划，到

2015

年，预计项目总投资约

5

亿元。

7

、排他性

（

1

）甲方同意自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甲方在开发合作期限内不同时与其他方就本意向书涉及的项目

用地进行合作谈判。

（

2

）公司同意自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未经甲方同意，不能擅自更改土地用途及规划，否则，甲方有权

追究公司责任。

二、合作意向标的情况介绍

香巴拉月光城项目位于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金龙社区，计划用地面积约

15

公顷，项目建设内

容包括高端品牌度假酒店和藏文化风情体验区，项目总投资约

5

亿元人民币。

迪庆是滇、川、藏三省区结合部以及旅游、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互换区；世界自然遗产

"

三江并流

"

核心

区；是西南

"

茶马古道

"

的要冲，是中国藏区特色旅游地，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是茶马古道的枢纽，迪庆州旅

游的集散地。

三、意向书签订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本意向书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有效地在香格里拉地区开展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对于

提高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及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着积极影响。

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尚需视项目用地情况、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及立项等情况而定，本意向书的签订对公

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绩无影响。

本次签署合作意向书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备查文件

《香巴拉月光城项目投资开发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656

证券简称：卡奴迪路 公告编号：

2012-022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以电话、邮件、传真

方式发出，并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全部

9

名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新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经营需要，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与衡阳市

予尚服饰有限公司、陆巍源合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

衡阳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

），新公司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30

万元占新公司

53%

的股权，新

公司主要负责商品零售业的投资、经营、管理等。

特此公告！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2-01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

证券

"

）日前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经审议同意盛希泰辞去华泰联合证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职务、马俊生辞去华泰联合证券总裁职务，并选举吴晓东为华泰联合证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刘

晓丹为华泰联合证券总裁，生效日期自深圳证监局对吴晓东、刘晓丹任职审批认可之日起。

公司对盛希泰、马俊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华泰联合证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2-02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辞任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叶迪奇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辞任生效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

日。叶先生已确认与本

行董事会并无不一致意见，也无任何与辞任有关而需提呈本行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事项。

叶先生于

2005

年

5

月加入本行，任职期间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行业经

验，为本行做出了突出贡献。董事会对叶先生在本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